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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 制度

在负责办理城乡低保工作期间失
职、渎职，造成政府经济损失，日前，屯昌
县3名干部被严肃查处。

经查，屯昌县南吕镇政府民政
助理陈仕经在任职期间，不正确履
行职责，没有及时将吴法书等 14名
农村低保对象转成五保供养户的情
况上报给该县民政局，终止他们的
农村低保资格，致使吴法书等 14人
重复领取五保供养金和农村低保

金，造成政府多支付社会救济金
32235 元，其行为已构成国家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屯
昌县纪委给予陈仕经留党察看二年
处分。

屯昌县民政局干部符式贵在主
办城乡低保工作期间，在审查各镇、
各单位上报的城乡低保人员申请材
料及对享受低保对象开展核查工作
过程中，由于审查不力、核查不严，

且没有及时发现和掌握低保对象的
变化情况，致使 55名农村低保户在
变更为五保供养户后继续领取农村
低保金共计 61471 元，23 名低保人
员重复领取城市低保金和农村低保
金共计 28590 元，29 名已死亡的低
保人员继续领取城乡低保金 74555
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
成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失职行
为。屯昌县纪委、监察局给予符式

贵留党察看二年、行政降级（降低一
个级别工资）处分。

屯昌县民政局干部王世学在负责
该县五保户供养工作期间，由于没有
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致使32名五保供
养户在领取五保供养金的同时重复领
取农村低保金17760元，其行为已构
成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失职行为。
屯昌县纪委给予王世学党内警告、行
政记过处分。 （张谯星）

屯昌3干部失职、渎职

造成多人重复领取低保金

本报海口9月 11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覃洁红）半年前，一封《读者来
信》引发我省一场声势浩大的低保专项
整治。记者今天从省纪委获悉，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已立案查处了29名在办理
低保中违规违纪的党员干部。

今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第16版
“读者来信”栏目以《变味儿的低保》为
题，对我省临高县和舍镇部分村干部在
办理低保中强收手续费、应保未保、违规
纳保等问题进行了反映。对此，省纪委、
监察厅迅速组织力量重点督办，责成省
民政厅对城乡低保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薄弱环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
整治，重点查处在审核审批中吃拿卡要、
应保未保、优亲厚友违规纳保、“搭车保”
等问题，严肃查处和坚决清退不合格的
低保对象。

3月24日，省民政厅下发《关于开
展全省低保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对
全省35万名城乡低保对象进行拉网式
全面排查。7个市县政府出台了专项整
治方案，乐东等5个市县成立了由民政、
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核查
整治小组。

据统计，当前我省共有城乡低保
对象 143105 户 348378 人，约占全省
常住人口 3.9%。低保专项整治工作
开展以来，全省累计新增低保对象

7081户 16389人，共清退不符合低保
条件对象 14379 户 34637 人（其中城
市 5592 户 13521 人 、农 村 8787 户
21116人）。其中，村级干部（经办人）
及近亲属违规纳保的有 589 户 1274
人；“搭车保”5814户 23088人。追回
隐瞒家庭成员收入、违规领取的低保
资金148410元，查实违规收取办理低
保手续费用8340元。今年以来，省民
政厅共受理低保举报58宗，已查处并
纠正了56宗。

省纪委第三派驻纪检组（监察室）
负责人表示，专项整治活动对城乡低
保工作存在突出问题进行有针对性整
改，是规范低保工作管理，完善低保制
度建设的重要措施。通过专项整治，
不断促进低保政策规范实施，推动申
请、审核、审批流程良性运行，通过对
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提高低
保对象的认定准确率，有效减少和遏
制“错保”发生，让低保真正保“低”，全
面提升基层社会救助服务水平。

在专项整治活动中，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强化执纪监督，对民生政策落实过
程中滥用职权、优亲厚友、玩忽职守、监
管不力等违法违纪案件进行了严肃查
处、通报曝光，同时倒查追究有关人员的
领导责任，形成强大声势和震慑，切实维
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观点

阳光低保
惠及困难群众
■ 嘉轩

全省目前城乡低保对象共约 34 万
人，在低保专项整治中，目前已清退不符
合低保条件对象 34637 人，29 名违纪违
规党员干部被查处。

专项整治在形成强大震慑、取得明
显成效、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的同时，也让
我们看到前一时期低保“乱象”的泛滥之
势：竟有 1/10 拿低保者是不符合条件
的。

死人保、富人保、关系保、开着奔驰
领低保、强收低保户手续费……种种低
保乱象，让困难群众倍感伤心，令社会公
众倍感寒心。作为国家对弱势群体给予
的兜底性补助，作为困难群众最后一道
生存保障，低保金缘何成为一些人予取
予夺的“唐僧肉”？

低保制度，本质而言是政府对社会
公共职责的一种承担。低保乱象泛滥，
直接导致社会公共资源流失，损害的不
仅是民众感情和政府公信力，更是对社
会救济的巨大浪费、对公平正义的严重
冲击。

治乱需用猛药，长效还需制度。守
住公平、公正的底线，是对管理者的智慧
及公信力的考验。只有用法律和制度堵
住骗取低保的漏洞，才能保证低保真正
保“低”，才能让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不
至失守。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开展声势浩大
专项整治的同时，我省着力完善低保备
案、受理、审批、救助信息公开各个环节
的监管制度，把享受低保的条件、申领过
程、常态管理等都置于社会公开民主监
督下。通过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挤出水
分，推动低保工作更加公正透明，让困难
群众真正得到实惠，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发展。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各乡镇人
民政府作为城乡低保的审核责任主
体，应当进一步将申请受理、入户调
查、评议公示等工作规范化、透明化，
并严格实行“谁入户、谁签字、谁负
责”，以及调查结果终身负责制。查处
骗保必须“动真格”，让滥权者支付高
昂的违规成本，彻底杜绝“不给好处不
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暗箱操作、
优亲厚友、搭车收费”等群众反映强
烈、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问题。

案例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覃洁红

对于发生在群众身边、侵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不仅需要加大惩治力度，还需要健全监
管机制，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在全省城乡低保专项整治过程中，各级民政
部门作为主管部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体制机
制，出台了系列规范性文件，从制度上防范“关系
保”、“人情保”。

低保备案更阳光

为促进基层低保工作规范化管理，推动低
保公开、公平和阳光操作，我省出台了《海南省
最低生活保障经办人员和村（居）委员会成员近
亲属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这项制度对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
干部本人或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的条件、范围、
程序及违反规定的处罚措施等都做了明确规
定，有效遏制部分村（居）委会干部在受理低保
申请过程中吃拿卡要和优亲厚友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
沙市）已全部建立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
干部本人及近亲属申请和享受低保备案制度，
完成低保经办人和村（居）委会成员本人和近亲
属享受低保备案3868人。

低保受理更民主

针对部分村（居）委会干部在低保受理过程
中吃拿卡要和优亲厚友等问题，按照《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
见》和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
行）》等有关要求，省民政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
明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直接受理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主体的通知》，明确村（居）委
会不再直接受理低保申请。

同时，我省严格贯彻落实《海南省最低生活
保障民主评议办法》，将原来由村（居）委会组织
的民主评议改为由乡镇政府组织村“两委”干部
和村民代表共同参与评议，坚决杜绝人为设置
低保指标的错误做法，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退
尽退。

低保审批更规范

我省对低保申请审核审批程序和相关文书
进行了统一规范。针对有关政策调整导致低保
申办流程发生的变化，省民政部门在综合部分
市县最低生活保障相关表册的基础上，根据我
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需要，按照最低生活保障
申请审批有关流程，重新设计了包括申请书、审
核审批表、民主评议表、入户调查表等表格在内
的12张表格，并由省民政厅统一印制下发各市
县使用，解决了全省低保申办流程表格不统一
的问题。

同时，省民政厅还设立低保举报专线
（0898-65319997），安排专人接听群众举报电
话，建立了低保信访和投诉举报核查制度，做到
有报必查，有错必纠。

救助信息更公开

开展低保专项整治后，我省建立了海南省
社会救助信息网，公开社会救助政策信息。

省民政厅官网版面增设了海南社会救助信
息专栏，内设海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网。记者注
意到，网站设置了工作动态、通知公告、政策法
规、办事指南、政务公开、理论研究等6个板块，
实现了我省社会救助政策法规和通知公告内容
的实时更新。

同时，海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网还将我省社
会救助机构业务咨询及投诉举报电话在网上向
社会公开，增加了社会救助政策的透明度，为进
一步实现我省社会救助公开公平公正创造了良
好条件。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

我省健全低保监管体制机制

杜绝“人情保”
遏制“关系保”

海口市龙华区的低保人员吴女士在家人的
陪伴下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海口市低保人员残疾人洪玉兰正在
海口市中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针对媒体曝光的临高县和舍镇违
规办理农村低保案，临高县纪委、监察
局迅速查办16名相关责任人，掀起一
场廉政风暴。

经查，临高县民政局分管低保工作
的副局长王丽花、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
负责人王欣、和舍镇分管民政工作的党
委委员黄有珍、镇政府民政助理王符辉
等4人，未按民政部和省政府关于低保
审核审批规定开展入户调查和公示工
作，审核审批把关不严，造成和舍镇18

户违规纳保，冒领低保金共计62720
元，已构成失职错误。临高县纪委监察
局分别给予上述4人党内严重警告、行
政记大过、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临高县委、县政府、和舍镇党委、县民政
局党组分别对4人予以免职处理。对
冒领的低保金，责成有关部门追缴。

此外，自2007年以来，临高县和
舍镇布佛村委会经集体研究决定，向申
请低保的对象收取10元至100元不等
的手续费，作为低保工作开支。几年

来，该村共收取 38户低保户手续费
4340元。此外，在办理农村低保时，该
村没有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在没有进行
入户调查、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和公示的
情况下，直接通过村两委干部会议确定
低保对象。

和舍镇布大村村干部李英青、吴川
基，在办理2013年度农户低保时，在没
有进行入户调查，没有召开相关会议讨
论的情况下，直接召开村“两委”干部扩
大会议确定全村低保对象，并违规安排

自己父亲享受农村低保。
和舍镇抱堂村在办理2013年度的

农户低保时，没有进行入户调查，没有
召开村民会议讨论，直接召开村“两委”
干部扩大会议确定全村低保对象，并违
规安排符吉英等村干部及亲属享受农
村低保。

上述12名村干部行为已构成失职
错误，临高县纪委监察局分别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处
分。 （张谯星）

临高违规低保案掀廉政风暴

民政局副局长等16人被处分

因管理缺失、失职渎职，乐东黎族
自治县低保办主任吴陈翔被乐东县纪
委、监察局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
职处分。

抱由镇乐才村村民陈新光和妻子
均年近八十，两个儿子患有精神病，全
家仅一名劳动力，人均年收入不足500
元。自2008年起陈新光开始申请低
保，希望能缓解家中困难，可5年过去
了，低保审批始终未得到办理。

乐东县纪委对这一典型问题进行
初核发现：县民政局低保办理时间严重
超期，并存在大量违规领取低保金现
象。截至2013年6月，全县各镇累计
未办结的低保申请已达3322户。其
中，抱由镇、志仲镇、大安镇、万冲镇等

四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自2008年以
来从未审批过任何农村低保，千家镇自
2009年以来也从未审批过一例低保。
至于低保申请审批时限更是五花八门，
时间最长的用了3年5个月，而最短的
只花了6天。

吴陈翔在任职期间，疏于监管，致
使574人违规享有低保，造成违规发放
低保金共计442万多元。其中，购买车
辆的人员违规享受低保待遇的共计58
人，造成财政资金多付832269元；注
册公司人员违规享受低保待遇的共计
5人，造成财政资金多付98830元；购
买商品房人员违规享受低保待遇的共
计7人，造成财政资金多付118380元；
领取退休金人员违规享受低保待遇的

共 计 173 人 ，造 成 财 政 资 金 多 付
766449元，缴纳个人所得税违规享受
低保待遇的共计6人，造成财政资金多
付83027.5元；缴存公积金的人员违规
享受低保的共计54人，造成财政资金
多付653883元；死亡人员违规享受低
保待遇的共计271人，造成财政资金多
付1870400元。

2013年 9月，乐东县纪委对县低
保办主任吴陈翔进行立案调查。经查，
吴陈翔身为低保办主任，其负责的低保
工作管理缺失，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
失，已构成失职渎职。近日，乐东县纪
委监察局给予吴陈翔党内严重警告和
行政撤职处分。

为进一步规范低保办理程序，

2013年 11月，乐东县纪委向县委建
议：对低保工作进行全面摸底，彻底清
理核查全部低保对象，纠正低保工作存
在的问题。乐东县委采纳了这一建议，
抽调109名县直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
用了3个月时间，对全县19966户现享
受和新申请低保户进行全面清理核查。

清查核实采取“层层剥皮，步步深
入”的办法，先由行政村（社区）自查自
纠，再经县工作队复核，最后由镇党政
班子会议集体审核，共清退不符合条件
的低保户7945户。其中，正在享受低
保的2061户，新申请低保的5884户。
清查核实后重新确定符合条件的低保
户12021户，使真正困难的群众享受到
了最低生活保障。 （张谯星）

开轿车住商品房的人也领低保
乐东低保办主任吴陈翔因失职渎职被撤职

低保制度让困难群众生活得到基本保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我省查处29名违纪违规办理低保党员干部

让低保真正保“低”


